
知乎账号“马倩” 及知乎网 （北京智

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也被告上法庭。

法院查明， 被告马倩倩在知乎注册名

“马倩”， 在知乎网发表言论有“我认真看

了看文考的资料， 确认他们的资料是真的

烂， 就这玩意卖我 300 块钱， 白给都不

要……给差评是顾客的权利， 但移出群

也是你们的权利也是够恶心了……看看

评论区吧， 多少是因为你要挟不给资料而

被迫刷好评的？ 多少恶心你这种流氓强盗

行径的？ ……小小客服嘴里一天天没有好

话， 碰到矛盾就手撕， 碰到抹黑就攻击

……”

被告马倩倩辩称， 她并不知道上述言

论。 几年前， 她朋友指导她下载了一个

App， 注册了账号， 但她一直未使用过。

直至她收到法院传票才知道该账号发表了

上述言论。 她认为或是别人冒用了该账

号。

此外， 被告马倩倩称她仅有初中文化

水平， 不知道文考网以及知乎网是干什么

的。 自初中毕业， 她一直在工厂上班，

2019 年成家并育有子女， 平时很少上网，

更无理由发出上述言论。

但因她未提供证据， 法院最终判定，

被告马倩倩的知乎账号“马倩” 上述言论

中的“烂、 白给都不要、 恶心等” 用词侮

辱或者诽谤原告， 构成名誉权侵权。

一审判决显示， 张铭和“马倩” 的言

论中部分用词系侮辱或诽谤原告， 构成名

誉权侵权， 遂作出判决： 两被告在知乎网显

著位置持续登载致歉声明 24 小时， 向原告

赔礼道歉； 分别向文考网赔偿经济损失

2500 元； 分别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的

开支 772.5元。

平台方知乎网也被告上法庭。 原告文考

网表示， 除两被告外， 还有多名匿名用户在

知乎上发表类似评论， 这是知乎用户对文考

网的造谣、 诽谤和污蔑， 带来了名誉和经济

损失。 原告要求知乎删除， 但其迟迟未处

理。 在原告把知乎告上法庭后， 后者把相关

言论删除， 遂原告放弃了对知乎的诉讼请

求。

拿到判决书后， 张铭不服判决结果， 于

1月 4日向法院递交了上诉书。

是差评还是诽谤？ 北京一高校研究生张铭 （化名） 在知乎留言区发表了对 “文科考研网” （下称 “文考网”） 的评价， 他与另一名网民 “马倩” 一同被起诉至法院。

张铭向记者介绍， 他 2020 年 2 月购买了文考网的复试班， 课程结束后， 他认为课程质量一般。 一个多月后， 他在知乎 “文考网怎么样” 话题下， 匿名评价时称 “……文

考虎视眈眈在微信上拉架， 谁敢实名谁必定被网暴……”

法院审理认为， 张铭上述言论中 “虎视眈眈” “网暴” 用词系侮辱或诽谤原告， 构成名誉权侵权。 “马倩” 也因评价文考网言论中 “烂、 白给都不要、 恶心等” 用词， 构

成名誉权侵权。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张铭和 “马倩” 在知乎网显著位置持续登载致歉声明 24 小时， 向原告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分别向文考网赔偿经济损失 2500 元； 分别赔偿原告为制

止侵权行为的开支 772.5 元。

1 月 14 日， 记者从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获悉， 目前原告文考网和被告张铭、 “马倩” 三方都提交了上诉书， 待整理好相关材料后， 将邮寄给前述三方。

张铭转述兴宾区人民法院此案书记员的说法称， 原告要求两被告分别赔付经济损失 5 万元， 因不满最终的赔偿金额， 提出上诉。

记者多次致电文考网相关负责人， 电话均未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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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给“差评”遭起诉
专家认为： 应注意对消费者网络权益的保护

匿名评价考研机构几个月后被告上法庭

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

丹红称， 结合以往事件， 如果这两位学生在报名

相关考研机构后， 因对其提供的服务不满而进行

了所谓的 “差评”， 即使其言语有些主观、 过激

甚至片面， 但是只要其是基于自身真实的消费体

验和感受做出的评价， 并不存在恶意捏造事实，

抹黑、 侮辱、 诽谤商家名誉的情况， 则不应当构

成侵权。

但吴丹红也表示， 由于目前该案件信息尚未

完全披露， 对其中是非曲直也难以做出一个准确

的判断。 但是在认定消费者 “差评” 构成名誉侵

权的问题上， 法院应当保持一个相当慎重的态

度。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邢鑫

认为， 侵犯名誉权， 要求行为人言辞中含有侮

辱、 诽谤性内容， 所谓侮辱， 包括对特定人某种

缺陷的暴露、 谴责， 或者侮辱语言； 诽谤指在描

述中编造足以丑化人格的事实、 对他人进行人格

攻击。

判决书所认定 “虎视眈眈在微信上拉架 ”

“被网暴” 等用词， 邢鑫分析， 被告张铭可找出

证据证明， 法院应依据证据判定原告的行为是否

达到 “网暴” 的程度， 来判断是否为侮辱或诽

谤。

张铭称， 他曾收集了文考网公布他人账号和

聊天记录的证据， 开庭前邮寄给了法庭， 但判决

书没提及这些证据。 上诉书中， 张铭认为这侵犯

了他的合法权益。

针对被告马倩倩的情况， 邢鑫认为， 首先要

查明被告是否被盗号发布上述言论， 其次要分析

该言论是否构成侵权。 即便该言论构成侵权， 若

有人盗用账号发表不实言论， 她本人也属于被侵

权人， 后果应当由实际行为人承担。 如判决载

明， 马倩倩应当为此承担举证责任， 如能证明其

所言属实， 则有权向实际侵权人追偿， 或以一审

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提出上诉。

全国消费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

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被告张铭在知乎网上匿名发言的言论，

侵权事实相对较轻， 根据 《民法典》 第 1194 条

规定， 张铭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但是， 考虑张铭

是真实考生， 可以发表自内心真实感受， 他也是

正当的消费者权益， 因此， 法院在综合考虑后，

没有接受原告罚款两人各 5 万元 ， 而是罚款

2500 元， 这是合乎情理和法理的。

洪涛认为， 网络条件下， 个体网民必须遵守

相应的法律法规， 同时作为网络的服务者也应承

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但是， 对消费者网络权益的

保护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从法律平衡角

度， 其最根本的保护对象还应该是消费者。

另据看看新闻消息， 律师岳磆山表示， 消费

者有权利对商家的商品和服务提出批评的权利，

这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 需要强调的是， 任何一

个评论、 批评或者建议， 都应在已有确定的事实

基础之上做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商家与市场也应该对

“差评” 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尺度应该更松一

些， 不要稍有过激言论就认定为侵权。 从法律平

衡角度， 最根本的保护对象还应该是消费者。 只

有商家和消费者都认可和善用这一评价体系，它

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维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综合整理自中国青年报、 澎湃新闻、 看看

新闻等）

网民应遵守相应法规， 也应注

意对消费者网络权益的保护

专家说法>>>

张铭介绍， 考研过了初试后， 他于

2020 年年初开始准备复试内容。 因此前

看过许多文考网的广告， 也加过相关人员

的微信咨询， “考我报的这个学校， 考生

几乎都知道文考网。” 于是， 他在当年 2

月购买了价值 700 元的“国际关系复试

班” 课程。

工商信息显示， 文考网运营主体为广

西文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6 日注册，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登记机

关为来宾市兴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

范围有教育咨询、 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等。

张铭称， 所购课程 10 个课时， 4 个

晚上就上完了， “我当时感觉内容非常简

单， 教我们写个人陈述比较有用， 其他的

内容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同时， 他多次

看到， 文考网的工作人员把给负面评价考

生的微信账号和聊天内容， 在微信群等地

方公布出来。 在他看来， 对文考网有负面

评价的考生或会遭到“网暴”。

张铭提供的几张微信聊天截图显示，

疑因一位文考网“老主顾” 在群里说了一

句“文考垃圾”， 便被一位名称为“小文

客服” 的微信用户， 将其微信账号、 头像

及聊天记录等发在一个 500人的考研交流

群中。 同年 4月 7日， 张铭在知乎浏览时

看到“文考网怎么样” 话题， 他匿名评

论： “为什么要匿名？ 因为文考虎视眈眈在

微信上拉架， 谁敢实名谁必定被网暴！ 怎么

样， 我觉得对专业的跨考来说， 不可否认是

个方便的好选择， 是一个有利的补充。 但不

代表它不存在问题， 包括价格确实贵、 有些

课程质量确实一般， 特别是服务态度相当恶

劣， 这是真实存在的。 你们与其声讨差评，

不如思考思考这些问题到底存不存在？ 消费

者有没有说的权利？” 他提供的一张在 2020

年 10 月被公证的截图内容显示， 张铭上述

言论共有 16 个点赞， 3 个评论。 2021 年 1

月， 张铭的知乎账号收到来自平台的“违规

通知” 显示， 他的上述言论因违规已被删

除， 处理原因是侵犯企业的权益。

被告一审被判侵犯名誉权后选择上诉
2021 年 9 月， 张铭收到来宾市

兴宾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和起诉状， 陷

入了与文考网的官司中。

庭审在当年 10 月 21 日进行。 因

距离及新冠疫情等原因， 张铭申请远

程参与庭审， 但他和代理人均未能参

与庭审。 兴宾区人民法院一名工作人

员 1 月 14 日向记者解释称， 当时法

院没有相关远程庭审的设备。

张铭此后收到的判决书显示， 原

告文考网 （广西文考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称， 依据 《侵权责任法》 第 36

条“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

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等规定， 故被告的行为属

于侵权。

而被告张铭方依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释》： “消费者对生产者、 经营者、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

批评、 评论， 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

名誉权， 但借机诽谤、 诋毁、 损害其

名誉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规

定认为， 被告的评价行为及内容是消

费者购物后根据自己的感受进行的客

观评价， 是真实感受， 不构成名誉权侵

权。

被告张铭认为， 上了文考网的复试

课后， 他认为与宣传有差距， 故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且他的评价中， 也有对文

考网的肯定。 此外， 上述评价未被广泛

传播， 也不存在“仍然继续发帖” 行

为， 原告提出的遭受“较大的名誉和经

常损失” 的事实不成立。

判决书载明， 名誉权侵权有四个构

成要件， 即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

实、 行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要上有

过错。 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诽谤他

人， 损害他人名誉的， 应认定为侵害他

人名誉权。

法院审理认为， 对于在知乎网站发

表的言论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认定，

要符合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要件， 还

应当考虑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并结合侵

权主体、 传播范围、 损害程度等具体因

素进行综合判断。 被告张铭上述言论中

“虎视眈眈在微信拉架” “被网暴” 用

词系侮辱或诽谤原告， 构成名誉权侵

权。

另一知乎账号和知乎均被起诉

微信群聊天记录


